《长沙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定本管理规定的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毛伟明省长的指示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快建筑垃圾治理的顶层设计，加强对建筑垃圾的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利用等全链条常态化监管，从根源上解决建筑垃圾无序倾倒问题，制定《长沙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势在必行。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2021-2023年，全市建筑垃圾年均产生量为4715.7万吨，已成为我市单一品种排放数量最大、最集中的固体废物。但是建筑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管理却并未到位，导致城市大量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处置，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建筑垃圾治理作为保障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

础工作之一，已经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短板。《管理规定》的制定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也是推动建设方式绿色转型，缓解“城市病”，增强城市整体性、系统性、生长性，促进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善，提升城乡发展质量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客观要求。
（二）履行《固废法》法定职责的根本要求的重要举措。《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将“建筑垃圾”作为单独一类固体废物进行管理；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主管部门加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提出了新的要求，体现了国家立法机关对建筑垃圾管理法治化的关注。《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湖南省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实施细则》等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建筑垃圾治理作出具体规定和部署。但这些一般性规定不能满足我市建筑垃圾管理的特殊性需要，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当前，优化我市建筑垃圾管理的手段要从化解突出矛盾和问题入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靶向治疗，针对性地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才能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三）规范我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的客观需要。一直以来，建筑垃圾治理作为保障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工作之一，市区两级以及部门之间建筑垃圾管理执法的边界未有明确界定，建筑垃圾处置管理的科技手段运用不足、建筑垃圾处置的资源化利用水平不高、不规范处置建筑垃圾乱象时有发生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建筑垃圾工作作为环境治理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堵点”“痛点”。2024年5月16日—18日，中央环保督察组深入湘江新区、雨花区、长沙县等地，深入督察我市建筑垃圾管理执法工作，就提高装修垃圾管理水平、提升建筑垃圾处置能力、打击违规处置建筑垃圾重点问题等提出了工作要求。制定《管理规定》，是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对建筑垃圾的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利用等全链条常态化监管，为我市建设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二.制定本管理规定的主要依据和起草过程
（一）制定本管理规定的主要依据。制定《管理规定》的主要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和《长沙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市机构改革方案及建筑垃圾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的相关规定，并借鉴其他省、市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先进的建筑垃圾管理经验。

（二）起草过程。接到起草任务后，我局高度重视，及时安排部署，成立了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彦同志任组长，市渣土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毛著同志任副组长，市渣土事务中心、市城管综合执法支队、局办公室、固体废弃物管理处、法规处、基层指导和考核处、行政审批处、市容秩序监管处、规划发展处、计财审计处、宣教处等相关同志任成员的编纂工作小组，负责组织、指导、督促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协调配合，确保起草工作按时完成。
在整个起草过程中，始终按照“对标、借鉴、提炼、整合”和“不抵触、可操作、有特色”的工作思路和总体要求，围绕建筑垃圾处置各环节链条，在基层管理执法一线、渣土行业、各相关职能部门先后组织召开协调会、论证会、座谈会，多次书面征求市、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城乡和住房建设、发改委、财政局等部门意见。到山东济南、四川成都、重庆市等地区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参考了四川、广东、上海、浙江等8个省（市、区）的规定，经过反复论证、多次修改形成了《管理规定》代拟稿。
三.本管理规定的主要内容
本《管理规定》突破现有的《长沙市城市建筑垃圾运输处置管理规定》（长政发[2015]15号）对单一运输处置规定的局限性，从全流程、全环节上系统明确我市建筑垃圾的减量减排、循环利用，收集、运输、中转、分拣、消纳等处置活动要求，综合提升我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体系化水平，为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和全省建筑垃圾示范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一）主要概念界定。《管理规定》一方面对建筑垃圾和装修垃圾等概念遵循上位法和相关技术标准规定。另一方面，依据建筑垃圾分类管理需要，明确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资源化利用等概念，以及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堆填场、填埋处置场、资源化利用厂等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相关子概念。
（二）明确部门职责。《管理规定》为解决建筑垃圾闭环监管难的问题，明确了市、区人民政府及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建筑垃圾管理的职能职责边界，强调了市城市管理部门是建筑垃圾管理的主管部门并细化其相关职责，明确了各部门在建筑垃圾管理与执法职责划分。

（三）强调源头减量。为解决建筑垃圾源头减量难，垃圾产量高位运行等问题，《管理规定》一是强调建设单位应当承担建筑垃圾减量化首要责任，明确建设单位将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纳入工程概算。二是分别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建立单位贯穿落实建筑垃圾减量化理念和要求进行明确规定。三是强调鼓励推动装配式建筑、工厂化生产构配件、全装修成品住宅、建筑信息型技术以及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应用，促进建筑垃圾的源头减量。
（四）建立分类处理制度。《管理规定》明确了建筑垃圾实行分类处理制度，强调了施工单位按照工程渣土、工程泥浆、盾构渣土、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和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建筑垃圾等类别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处置。同时，对装修垃圾进行专章规定，明确了装修垃圾管理的原则、排放管理责任人制度、运输处置等内容。
（五）优化规划设计。《管理规定》在明确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建筑垃圾相关规划设计方面职责基础上，明确了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专项规划以及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强调了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制定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场所专项规划。
（六）规范收集运输。为规范收运难，强化收运行业监管，《管理规定》明确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申请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运输）相关条件，明确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车辆和驾驶人员应当具备的条件，以及车辆运输建筑垃圾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
（七）强化建筑垃圾处置管理。《管理规定》将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场所分为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堆填场、填埋处置场、资源化利用厂四类，明确了申请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处置）应当具备的条件，明确了不得作为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场所选址地的区域，强调了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生产活动，以及建设、施工单位的相关行为规范。
（八）推进建筑垃圾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定》明确城市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明确市城市管理部门应根据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要求，负责建设、管理和完善建筑垃圾信息化管理平台，各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及时将辖区内建筑垃圾信息录入建筑垃圾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全过程在线监管。同时，强调通过建筑垃圾处理电子联单制度推进建筑垃圾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九）监督管理措施。《管理规定》为了确保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得以实现，明确了各项监督管理措施，尤其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建筑垃圾日常监督管理明确了采取建筑垃圾处置责任主体单位和土地（项目）权属单位自查、区城市管理部门检查和市城市管理部门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同时，明确了执法检查具体措施。二是开展联合执法。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交通运输等部门建立健全建筑垃圾联合执法机制，定期开展建筑垃圾管理联合执法，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问题、案件或线索应及时移交相关部门。三是建立建筑垃圾处置施工作业开工申报制度。责任主体单位自查合格后向区城市管理部门申报作业开工，区城市管理部门核查验收合格后批准开工，并向市级城市管理部门备案。四是应急管理措施。因重大庆典、大型群众性活动、重污染天气应急等管理需要，市人民政府可以组织市城市管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发布限制建筑垃圾运输区域、时间的通知。


